115年阿里山部落產業扶植計畫

	115年阿里山部落產業扶植計畫
遴選簡章

主辦單位：交通部觀光署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(以下稱阿管處) 
執行單位：鉅拓科技有限公司

一、辦理目的 
        持續陪伴與協助阿里山部落進行產業扶植(至少6家)，將由專家進行陪伴溝通並協助部落觀光服務及產業經營推廣之提升(如企業經營管理、服務作業流程、特色產品或新遊程開發等)。

二、申請資格 
填寫遴選資料，凡是阿里山九大部落(逐鹿、山美、新美、茶山、來吉、樂野、達邦、特富野、里佳)立案登記之部落店家、社團組織或地方協會皆可申請，將同步採取公開資訊徵集及主動邀請模式推薦後辦理遴選：
(一) 填寫遴選資料(基本資料、經營現況等)。
(二) 報名、審查與輔導期程：
1.報名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年 5月15日(五)止。 註：收件後即開始進行書面審查作業，請隨時注意執行單位聯絡相關事宜。
2. 遴選結果：115 年 5月22日(五)前公告。
(註：遴選結果以電子郵件/電話通知入選之業者，並公告於「阿管處官網」，未獲選之在地業者則不另行通知。)
3. 培力期限：115年5月22日(五)至  10月30日(五)止，分兩階段進行培力。
(四) 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：申請請備齊下列相關文件，於公告時間內以電信    
    件方式郵寄至執行單位「ysl11251125@gmail.com」，以電子信件系統
    上顯示之收件日期為準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    註 1：電子郵件標題請註明報名「115年阿里山部落產業扶植計畫-遴選簡章」，若無完整標示以致不易辨識， 將會影響收件資格。
  註 2：若您使用寄送電子郵件之方式，請同時提供 word、及 PDF 檔  
  案。


三、遴選機制
說明：由交通部觀光署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依據遴選項目選出6家部落業者參與阿里山部落產業扶植培力計畫，審查標準如下表：
	項次
	遴選項目
	說明
	權重100%

	1
	經營現況
	例如：業者特色、經營目標、產業類別等，提供遴選委員們了解店家走向，評估合適的培力方式。
	30%
	

	2
	改善構想可行性
	提供場域的照片，自主分析對於經營現況優化的構想、最欲改善的需求與內容、此場域做為觀光行銷地點的適當性。
	40%
	

	3
	文件完整性及企圖心
	準備文件資料的完整性；執行優化行動之企圖心。
	25%
	

	4
	阿里山管理處活動/產業相關之參與度
	曾參與阿里山管理處或其他政府機關辦理觀光特色活動合作、輔導課程、新聞媒體曝光、獲獎經驗等相關經驗證明或照片。
	5%
	



四、執行方式
(一) 獲選單位經通知後，隨即依其屬性及期望改善的方式進行溝通討論，依序進行阿里山部落產業扶植計畫。
(二) 本次遴選若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於辦公時間與執行單位窗口聯繫，資訊如下。 
(三) 以上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改適時公佈。
執 行 單 位: 鉅拓科技有限公司 
郵件E-mail：ysl11251125@gmail.com 
連 絡 電 話：0939-625537林小姐、 0918-921151 楊先生
受 理 時 間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 09:00 至下午 17:00







115年阿里山部落產業扶植計畫-遴選申請書
一、基本資料
	填表日期
	年 月 日
	單位編號
	(由執行單位填寫)
	備註

	申請單位
	
	單位負責人
	
	

	聯絡人/
手機號碼
	
	職稱
	
	

	統一編號
	無者免填
	單位資本額
	
	

	創立時間
	年 月 日
	職員人數
	
	

	店家電話
	
	傳真號碼
	
	

	店家地址
	

	電子郵件
	

	店家網址或臉書頁
	

	產業類別
(可複選
及補充)
	□部落美食、創意料理
□民宿(以接待家庭為主)
□在地人文體驗場所、自然景觀導覽
□特色商品、部落工藝品
□其他 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)

	申請項目
(可複選
及補充)


	□服務作業改善
□特色商品開發(提出構想後，可由執行單位協助設計)
□文宣品設計(如菜單、DM、國際語言翻譯等，可由執行單位協助設計)
□企業經營、財務管理
□商品定價與利潤制定分析
□新創遊程設計與定價分潤設定
□其他 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)

	業者特色
	








	申請原因
	









	改善構想
	


















二、經營現況說明
	項目
	內容說明

	
創立
背景
說明

	




註：建議50-100字，提供環境照片6張。

	
主要
營業
項目

	



註：建議列項說明

	

照
片
(1)


	







註：現場營業照片

	

照
片
(2)


	







註：現場營業照片

	

照
片
(3)



	






註：現場營業照片
註：表格可自行增加

	
是否參與過觀光署阿里山管理處/其他機關等觀光特色活動

	




















註：建議提供參與各單位特色活動照片(如有新聞聯結或獲獎紀錄等相關照片證明尤佳。)



三、營業證明/立案証明
	











近期水電費繳納證明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註：表格可自行延伸。




2

